
- 1 -

城市绿化条例

（1992 年 6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0 号发

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

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

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 根据 2026 年 1 月

30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

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，改善生态环境，美

化生活环境，增进人民身心健康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

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、建设、保护和管理。

第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计划。

第四条 国家鼓励和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，推广先进技

术，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。

第五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，应当依照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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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履行植树或者其他绿化义务。

第六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由人

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全国绿化委员会，统一组织领导全国城

乡绿化工作，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。

国务院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

等，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，负责全国城市绿化工作。

地方绿化管理体制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

地实际情况规定。

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

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。

在城市规划区内，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

等管理的绿化工作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执行。

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

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

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，并纳入城市总

体规划。

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从实际出发，根据城市发展需要，

合理安排同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相适应的城市绿化用地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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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指标，由国务院

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城市的性质、规模和自然条件等

实际情况规定。

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当地的特点，利用原有的地

形、地貌、水体、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、人文条件，以方

便群众为原则，合理设置公共绿地、居住区绿地、防护绿地、生

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。

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，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

书的设计单位承担。

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，按照基本建设程序

审批时，必须有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审查。

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。设计方案确需

改变时，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。

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，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经

验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。城市公共绿地和居住区绿地的建

设，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，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树木花草，

并适当配置泉、石、雕塑等景物。

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类型的

防护绿地。各有关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，负责本单位管界

内防护绿地的绿化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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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，由该单位自行

负责，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督检查，并给

予技术指导。

第十五条 城市苗圃、草圃、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，应当

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。

第十六条 城市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

目，需要绿化的，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的绿化建设投

资，并统一安排绿化工程施工，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绿化任务。

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

第十七条 城市的公共绿地、风景林地、防护绿地、行道树

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管

理；各单位管界内的防护绿地的绿化，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管理；单位自建的公园和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，由该单位管理；

居住区绿地的绿化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

实际情况确定的单位管理；城市苗圃、草圃和花圃等，由其经营

单位管理。

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

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、地貌、水体和植被。

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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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，应当限期归还。

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，须经城市

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

用地手续。

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

化设施。

砍伐城市树木，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
批准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。

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、服务摊点的，

应当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，在公共绿地管理单位

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，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市场监督管理的规

定。

第二十二条 城市的绿地管理单位，应当建立、健全管理制

度，保持树木花草繁茂及绿化设施完好。

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，应当

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。承担修

剪费用的办法，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定。

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，管线管理单位可

以先行扶正或者砍伐树木，但是，应当及时报告城市人民政府城

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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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，依照《古树名木保护条

例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罚 则

第二十五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，未经

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

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、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城市

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

害，可以并处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负赔偿责任；应当给予治

安管理处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有关

规定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(一)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；

(二)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；

(三)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。

第二十七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，由城市人

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、恢复原状，可以并

处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负赔偿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、服务

摊点，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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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提请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
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

人，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

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

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

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

罚法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

制定实施办法。

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199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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